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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大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函

〔2019〕910号），本项目地点、工艺、性质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措施与环评文件

及批复一致，未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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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

站场内设置了可燃气体和硫化氢气体报警器；采取了分区防渗，设置紧急截断阀。

施工对管材质量进行了检测，运行期采用人工巡检。

采油三厂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并完成备案，备案编号为

652923-2021-196-L，并定期开展了应急演练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

（1）废气

验收监测期间，分输站厂界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满足《陆上石油天然气开

采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9728-2020）企业边界污染物控制要求，分输站厂界无

组织硫化氢排放浓度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新建项目二级标

准。

（2）噪声

根据监测结果可以看出，分输站厂界昼间、夜间噪声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

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。表明项本项目的建设与运行未对周边声

环境造成不利影响。

（3）固体废物

验收监测期间，未产生清管废渣、废油和废分子筛，后期产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（1）地下水

验收调查期间，3口地下水监测井中除总硬度、溶解性总固体、硫酸盐、氯化物

等超标外，其余因子均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中的Ⅲ类标准要

求，与环评阶段地下水监测水质无明显变化。

（2）土壤

验收调查期间，各监测点各监测因子含量均满足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

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表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其

他项目第二类筛选值限值要求和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

行）》（GB15618-2018）中“表 1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（基本项目）”的 pH>7.5

所列标准要求。

项目建设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





